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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107學年度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4次會議會議紀錄 

時  間：107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25 分 
地  點：本校行政大樓 3 樓第 3 會議室 
主  席：毛委員嘉洪 
出席委員：略 
請假委員：略 
列  席：略 

記  錄：曾羿瑜 

 

壹、主席報告：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知悉。 

參、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國立中興大學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辦理情形一覽表」，

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校薛校長富盛將於 108 年 7 月 31 日任期屆滿，本校依教育部 107

年 4 月 2 日函參加續任評鑑【p.24】，於 107 年 4 月 30 日將續任

校務說明書送部【p.25】，業經教育部於 107 年 7 月 12 日檢送續

任評鑑報告書到校【p.26】，請本校就相關辦理情形填載「國立中

興大學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辦理情形一覽表」函送教育部。 

    二、107 年 9 月 21 日本校召開第 82 次校務會議，由校務會議代表互選

11 人組成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並於 107 年 10 月 1 日、8 日、15

日召開第 1 次、第 2 次及第 3 次會議，訂於 107 年 10 月 24 日(星

期三)8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舉行校長續任同意投票，另訂於 107

年 10 月 18 日及 19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止，於行政大樓 4 樓

第 4 會議室，辦理 10 月 24 日投票當日因公請假教師提前投票作

業，俟107年 10月 24日校長續任同意投票開票時再行公開計票，

相關辦理情形分述如下： 

  (一)組織規程所規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人資格： 

     1、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規定：「(第 2 項)校長擬續任者，…以不記

名投票方式進行續任同意投票，須有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二

分之一以上投票，得投票總數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

過。…。(第 3 項)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不含借調、全職進

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 (含研究人員)。」第 43 條之 1 規

定：「本規程所稱教師係指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金聘任之專任

專案教師。」【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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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 107 學年度行使校長續任同意權規範第 1點規定：「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 14 條及第 43 之 1 條規定，校長續任同意權人係指於本

校支薪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及校務基金聘任之專任

專案教師，不含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

【p.19】 

    (二)提供校長上任後學校歷年校務基金執行情形、可用資金變化情形

及開源節流計畫執行成效，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予校長

續任同意權人之方式： 

   1、107 年 10 月 3 日函文各學院、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與各

同意權人。【p.20】 

     2、107 年 10 月 3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各同意權人及本校校長續任事務

委員會委員信箱。【p.22】 

     3、107 年 10 月 3 日公告於本校校長續任專區網頁。【p.23】 

    (三)續任同意權人之人數：總計 760 人。 

    (四)接獲教育部函送意見書之日期：107 年 7 月 12 日。 

    (五)提供校長上任後學校歷年校務基金執行情形、可用資金變化情形

及開源節流計畫執行成效，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予校長

續任同意權人之日期：107 年 10 月 3 日。 

    (六)學校進行校長續任同意程序之日期及投票結果： 

     1、進行校長續任同意程序之日期： 

       (1)107 年 10 月 1 日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校

長續任同意投票訂於 107年 10月 24日(星期三)8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舉行。 

       (2)107 年 10 月 8 日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另

訂於 107 年 10 月 18 日及 19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止，於行

政大樓 4 樓第 4 會議室，辦理 10 月 24 日投票當日因公請假教

師提前投票作業，俟 107 年 10 月 24 日校長續任同意投票開票

時再行公開計票。 

     2、投票結果： 

       (1)實際行使同意權之教師人數：○人 

       (2)通過續任門檻之同意票票數：○票 

       (3)中止開票時之開票結果：同意票：○票、不同意票：○票、廢

票：○票 

    三、檢附「國立中興大學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辦理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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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請討論。 

決 議： 

  一、「國立中興大學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辦理情形一覽表」確認通

過。 

  二、校長續任投票結果公告本校校長續任專區網站並函知本校各單

位。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5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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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告書辦理情形一覽表 

項目 辦理情形說明 

組織規程所規定之校長

續任同意權人資格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規定：「(第 2 項)校長

擬續任者，…以不記名投票方式進行續任同

意投票，須有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二分

之一以上投票，得投票總數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第 3 項) 前項專

任教師(含研究人員)不含借調、全職進修及

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 (含研究人員)。」

第 43 條之 1 規定：「本規程所稱教師係指編

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金聘任之專任專案教

師。」【附件一】 

二、本校 107 學年度行使校長續任同意權規範第

1 點規定：「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及第 43

之 1 條規定，校長續任同意權人係指於本校

支薪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及

校務基金聘任之專任專案教師，不含借調、

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附

件二】 

提供校長上任後學校歷

年校務基金執行情形、

可用資金變化情形及開

源節流計畫執行成效，

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

報告書予校長續任同意

權人之方式 

依107年 10月 1日本校107學年度校長續任事務

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相關資料提供同意權人

參據方式：  

一、107 年 10 月 3 日函文各學院、系(所、室、

中心、學位學程)與各同意權人。【附件三】

二、107 年 10 月 3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各同意權人

及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委員信箱。【附件

四】 

三、107 年 10 月 3 日公告於本校校長續任專區網

頁。【附件五】 

續任同意權人之人數 總計 760 人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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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教育部函送意見書

之日期 
107 年 7 月 12 日 

提供校長上任後學校歷

年校務基金執行情形、

可用資金變化情形及開

源節流計畫執行成效，

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

報告書予校長續任同意

權人之日期 

107 年 10 月 3 日 

學校進行校長續任同意

程序之日期及投票結果 

一、進行校長續任同意程序之日期： 

(一)107年 10月 1日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校長續任同意投票訂於 107

年 10月 24日(星期三)8時 30分至 16時 30

分舉行。 

(二) 107 年 10 月 8 日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

第 2 次會議決議，另訂於 107 年 10 月 18 日

及 19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止，於行政大

樓 4 樓第 4 會議室，辦理 10 月 24 日投票當

日因公請假教師提前投票作業，俟 107 年 10

月 24 日校長續任同意投票開票時再行公開

計票。 

二、投票結果： 

(一)實際行使同意權之教師人數： 629  人 

(二)通過續任門檻之同意票票數：  315    票 

(三)中止開票時之開票結果 

  1.同 意 票：315 票 

  2.不同意票： 83 票 

  3.無效票(廢票)： 13 票 

備註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校長續任

同意權人以不記名投票方式進行續任同意投

票，須有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二分之一

以上投票，得投票總數二分之一（含）以上

之同意票為通過。上述投票選票之統計至確

定同意或不同意時即告中止。票數不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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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 107 學年度行使校長續任同意權規範第

2 點規定：「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第 2 項規

定，校長續任同意權人以不記名投票方式進

行續任同意投票，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投票，

得投票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第 7 點規定：「開票統計至確定同意或不同意

時即告中止，票數不予公開。」 

 
附註：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4 條規定及本部「辦理國立大學校

長續任評鑑作業要點」第 6點規定，學校辦理校長續任，應將校長上任後學校歷年校務

基金執行情形、可用資金變化情形及開源節流計畫執行成效，併同校長續任評鑑結果報

告書，以適當方式提供學校組織規程所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人參據。 

 

填表單位：人事室 (經 107 年 10 月 24 日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 4次

會議確認) 

填表日期：107 年 10 月 24 日       連絡電話： 04-2284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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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節錄) 
107.6.15 第 8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6、11 條) 

107.7.25 臺教高(一)字第 1070109722 號函核定第 3、6、11 條 

107.8.10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74630175 號函核備 

第十四條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年，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得續任一次。校

長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新任校長任期重新起算。 

校長擬續任者，應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向校務會議提案，校務會議應由代表

互選十一人組成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將校長上任後學校歷年校務基金執行

情形、可用資金變化情形及開源節流計畫執行成效，併同教育部校長續任評

鑑報告書提供全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參據後，以不記名投票方

式進行續任同意投票，須有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二分之一以上投票，得

投票總數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上述投票選票之統計至確定

同意或不同意時即告中止。票數不予公開。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不含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 

(含研究人員)。  

校務會議就校長續任之事宜開會時，校長應予迴避，並由校務會議代表中，

推選一人主持會議。    

校長不擬續任或不得續任者，依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理遴選。 

校長於教育部進行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任意願，或參加續聘未獲通過者，

不得參加本大學新任校長遴選。 

 

第四十三條之一  本規程所稱教師係指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金聘任之專任專案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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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中興大學 107 學年度行使校長續任同意權規範 

107 年 10 月 1 日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 

107 年 10 月 8 日本校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第 2次會議修正（第三點）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及第 43 之 1 條規定，校長續任同意權人係指

於本校支薪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及校務基金聘任之專任

專案教師，不含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留職停薪之教師。 

二、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14 條第 2項規定，校長續任同意權人以不記名投票

方式進行續任同意投票，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投票，得投票總數二分之

一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 

三、投票方法： 

  （一）無記名投票。校長續任同意權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國民身分

證、駕駛執照、貼有相片之健保 IC 卡或本校服務證）親自至投票

地點投票。 

  （二）校長續任同意權人應於規定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不得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而未投票者，仍可投票。規定投票時間因

公請假核准者，得於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另行指定之時間、地點

提前投票。 

  （三）校長續任同意權人領得選票後，應立即使用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

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並將選票投入票匭，不得將選票攜出投票

地點。    

四、選票有下列情形者無效： 

  （一）非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製發之選票者。 

  （二）未於圈選處圈選者。 

  （三）圈選後加以塗改者。 

  （四）選票污損致不能辨別者。 

  （五）選票遭撕毀不完整者。 

  （六）不圈選完全空白者。 

  （七）非以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者。 

五、無效票之認定應由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在場委員會同監票委員認定。

認定有疑義時，由全體在場委員表決之。 

六、開票時，校長得指派觀察員一人到場。 

七、開票統計至確定同意或不同意時即告中止，票數不予公開。 

八、本規範由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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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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